
为根本性解决这一问题， 黄浦法院

与民政部门共同商讨探索消费冷静期制

度的适用， 提出专业建议。 经过反复论

证， “3～7 天‘消费冷静期’” 退费制

度最终正式纳入《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

机构合规经营指引》。

根据该制度，在3～7天冷静期内，婚

介机构门店如果不开展服务， 征婚者有

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征婚者

要求解除合同的， 婚介机构应退还除已

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外的全部服务费

用。这一制度的出台，将有效解决针对部

分机构诱导消费、制造焦虑，致使征婚者

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等导致的退费问题。

记者获悉， 在去年 7 月市婚姻介绍

机构管理协会首批承诺执行“3-7 天冷

静期” 制度的婚姻介绍机构名单予以公

示后， 为保证名单的时效性与透明度，

推动行业规范、 诚信发展， 近期， 市婚

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对承诺执行

“3-7 天冷静期” 的婚姻介绍机构最新

名单进行了动态调整， 全市共 68 家婚

介机构作出承诺。

“在此基础上， 市婚姻介绍机构管

理协会近日还向社会公布了本市去年 1

到 12 月婚介机构实体门店投诉量前十

名单， 向消费者发出警示。” 李露透露。

据悉， 上海法院将继续完善应用场

景效能， 加强与行政部门以及行业协会

的沟通， 探索涉诉婚介机构信息清单的

机制化推送， 助力行业监管、 推动行业

自律， 营造公平公正、 规范有序的婚姻

介绍服务环境， 助推婚姻介绍服务行业

可持续发展。

琳琳 （化名） 年近三十， 虽然身边

人早已成双成对， 但琳琳并没有恋爱打

算。 眼瞅着女儿已到婚嫁年龄， 这可急

坏了琳琳妈妈， 到处张罗着给女儿介绍

对象， 这也让女儿对相亲非常抵触。

一天， 琳琳妈妈在公园“相亲角”

遇到了一家婚介服务机构。 在销售人员

的一番推销攻势下， 琳琳妈妈被带到了

该婚介机构营业场所内的“小房间” 进

行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洗脑式” 销

售， 随后签订下 《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

合同》。 当天， 琳琳妈妈便向婚介机构

支付了 2 万元服务费。

“女儿原本是不同意相亲的， 每次

一说到相亲的事就挂我电话， 我当时也

和他们讲了， 他们回我‘阿姨这个事情

交给我们来办， 我们专业， 专业的事给

专业的人办’。” 琳琳妈妈说。 在销售的

诱导下， 于是自己在未取得女儿委托授

权的情况下代签了委托授权书。

然而琳琳在得知此事后提出强烈反

对， 坚决不接受相亲， 并要求妈妈要回

2 万元服务费。 但当琳琳妈妈向婚介机

构提出全额退还 2 万元服务费时， 婚介

机构却表示须扣除 30%的服务费作为违

约金。 因无法协商一致， 母女俩将婚介

机构诉至法院， 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

“我们在审理后认为， 琳琳妈妈在

明知女儿不接受婚介服务的情况下， 仍

以代理人的身份代其与婚介机构签订服

务合同， 且事后未得到女儿追认， 属于

典型的无权代理。” 黄浦法院审监庭法

官周嫣表示， 而婚介机构在明知张妈妈

无权代理的情况下， 仍劝说其签订婚介

服务合同， 存在明显过错， 实际上， 其

也并未提供过婚介服务。 最终判决该婚

介服务合同对琳琳不产生效力， 婚介机

构全额退还服务费 2 万元。

“将作为公益性交友场所的相亲

角当成揽客平台， 以‘地摊红娘’ 等

形式在相亲角拉客并将潜在客户引导

到就近门店， 甚至将征婚者带入门店

内的小房间进行长时间‘洗脑’， 诱

使其在冲动状态下签订高额服务合

同， 就是婚介服务市场中一种典型的

‘套路式’ 销售乱象。”

黄浦法院原审监庭庭长、 现商事

庭庭长李露告诉记者，通过对过去5年

全市法院受理的466件婚姻介绍类服

务合同纠纷案件分析发现， 除了违规

“揽客”外，服务质量不佳也是普遍存

在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多集中在婚

介机构提供的相亲对象与征婚者需求

不一致， 或者相亲对象的背景信息不

真实、不准确，以及婚介机构未能在约

定期限内完成最低服务次数等方面。”

李露告诉记者， 在黄浦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 婚姻介绍所称介绍的男

子有海外留学经历， 但根据该男子自述，

其实际并无留学经历。 “有的婚介所在

推销时允诺会提供约定的后期情感跟踪

服务、 指导服务等， 但实际也没有落

实。”

而在发生争议后，退费难也是比较集

中的问题。“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双方

就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征婚者与婚姻介

绍服务机构很难就退款协议达成一致。 另

一些案件中，征婚者与婚姻介绍服务机构

虽协商达成了解除协议以及全部或者部

分退还服务费的约定， 但是婚姻介绍服

务机构却怠于履行退款约定。”

除此之外，黄浦法院还关注到征婚者

档案管理不规范等行业内部问题， 根据

《婚姻介绍服务规范》的相关规定，征婚者

的内部资料应在解除服务后封存两年以

上，实践中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仅以黄浦区为例， 我们通过相关

检索， 发现注册地址在黄浦， 企业名称

中包括‘婚姻介绍’ 或‘婚介’ 的就有

72 家。” 在李露看来， 这意味着， 婚恋

市场固有的需求现实存在。

如何以良好的市场环境匹配这些群

体的需求，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作为司法机关， 又该如何在个案审

理之外， 从源头参与协同治理， 共同维

护文明健康的社会婚恋秩序？

在针对被诉集中的相关婚姻介绍服

务机构制发司法建议后， 去年， 黄浦法

院以数字法院建设为契机， 申报建设了

“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经营乱象协同治理”

数助治理类应用场景， 旨在依托数字法

院建设， 进一步打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

数据壁垒， 提升协同治理效能。

据了解， 该场景通过搭建数字化模

型， 对近年来全市法院受理的涉婚姻介

绍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涉诉主体进行筛

查， 最终形成涉诉婚介机构相关信息清

单， 并推送民政部门。

“这份涉诉机构清单去年被纳入本

市婚姻介绍服务机构跨部门综合监管重

点监管清单， 成为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处

罚的重要线索。” 李露告诉记者， 市民

政部门收到名单后， 对名单涉及企业进

行重点监督和管理， 取得了初步成效。

比如， 对于名单中存在不提供婚介

服务、 虚假宣传、 不让消费者解除合同

等问题的上海花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以共计 8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而对于名单中已暂停经营、 拖欠物

业房租、 法定代表人失联的礼某婚姻介

绍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 民政部门已

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发出纳入经营异常

名录的建议， 防止该机构有关人员通过

股权变更、 转让等手段卷款潜逃， 逃避

相关法律责任。

涉诉婚介机构清单“数据跑路”

监管取得初步成效

68家婚介机构承诺“冷静期”

投诉榜警示名单发布

近5个小时“洗脑式”销售

“替女恨嫁”砸钱2万

婚介机构良莠不齐

相亲对象不合要求诟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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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法院协同治理为“甜蜜陷阱”破题

□ 记者 季张颖

“替女恨嫁” 的母亲， 急于帮助女儿脱单， 在婚姻介绍所“小房间” 内历经四五

个小时的“洗脑” 后， 心甘情愿支付 2 万元代女儿签下合同， 不想坚持“单身快乐”

的女儿却仍抵触相亲， 由此引发一场退款风波。

来自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24》 的统计显示， 2023 年， 15 岁以上未婚人

口占到 15 岁以上人口的 19.89%， 庞大的单身人口基数催生了各种线上线下婚姻介绍

服务， 类似由这样的“套路式” 销售或低服务质量问题等引发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纠

纷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

以上海为例， 2020 年以来， 全市法院共受理婚姻介绍类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466

件， 且呈逐年递增趋势。 如何从源头上加强婚介机构的管理？ 减少涉诉案件的发生？

去年以来， 黄浦区人民法院携手市、 区两级民政部门， 以上海法院“婚姻介绍服务机

构经营乱象协同治理” 应用场景建设为契机， 深挖司法大数据形成涉诉婚介机构清单，

助推上海出台首个婚姻介绍服务机构合规指引。 记者昨天采访获悉， 在各方推动下，

目前上海婚介机构综合监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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